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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22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2016—070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2

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的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449号）

（以 下简称“本次《问询函》”），现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说明如下： 

一、公告显示，目前控股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房集团）

主营业务为一级土地整理、天津市保障房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请公司结

合自身业务开展情况，说明天房集团是否与公司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答： 

经公司与天房集团核实，天房集团主要从事天津市一级土地整理、保障房项

目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有关重点工程等，天房集团认为除原房信集团

存有若干房产开发项目纳入天房集团外，上述业务与天房发展主要从事的商品房

开发建设不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业务。 

二、公告显示，因2014年天房集团与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房信集团）合并，导致天房集团持有原房信集团的若干房产项目。请控股股

东补充披露，除原有房信集团的若干房产项目外，是否存在其他房产项目或与上

市公司存在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日前，公司收到了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房集团”）《关于对<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二次问询函>的复函》（以下简称“本次《回复函》”）。

本次《回复函》中就本次《问询函》有关问询事项进行了回复说明，全文如下：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已接悉你公司转发的上海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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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履行情况二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关于《问询函》第

二项内容，我集团在《关于天房发展公司<提请集团公司回复上交所有关控股股

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问题的请示函>的回复函》津房﹝2016﹞98 号已进行了答复。

现再次说明： 

多年来，天房集团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在保障房建设中发挥排头兵

作用、在推进建筑节能中发挥引领作用、在建设美丽天津中发挥突出作用”的定

位要求，主要承担了天津市一级土地整理、保障房项目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

和政府有关重点工程等城市开发和民生工程建设任务。在上述一级土地整理和基

础设施重点工程建设等政策性项目中，为平衡各项目所在区县政府财政安排、弥

补项目资金不足以及拆迁安置等原因，部分项目有配套还迁、置换项目的开发建

设。这些政策性项目不产生盈利，且资金回流非常慢，属于社会责任性质的项目。

2014 年，原天津市房地产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房信集团”）合并组建了天津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原房信集

团存有若干房产开发项目纳入我集团。除上述若干房产项目外，不存在其他房产

项目，没有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关于对<关于对天津市房地产发展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二次问询函>的复函》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